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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辦理家庭寄養或機構安置： 

一、 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不適宜在家庭內教養或逃家

之兒童及少年。 

二、 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之無依兒童及少年。 

三、 依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未受到適當養育及照顧之兒童及

少年。 

四、 依本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而無法正常生活

於其家庭之兒童及少年。 

五、 少年法庭裁定責付主管機關之兒童及少年。 

六、 其他依法得辦理家庭寄養之兒童及少年。 

前項第四款之寄養得由其父母、養父母、監護人、利害關係人或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構向本府申請。 

            第一項第五款由少年法庭裁定責付主管機關之兒童及少年，應請法院觀

護人或更生保護會協助輔導。 

第 八 條   寄養家庭應具備條件如下： 

一、雙親家庭： 



(一) 年齡均在二十五歲以上，具有國民中學以上教育程度者；其年滿

六十五歲者，每二年應重新進行資格審查，經審查通過後，始得

繼續擔任寄養家庭。 

(二) 結婚二年以上相處和諧者。 

(三) 家長及共同生活之家屬品行端正、健康良好，無傳染性疾病及本

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事。 

(四) 有固定收入足以維持家庭生活者。 

(五) 住所安全整潔，有足夠活動空間者。 

            二、單親家庭： 

              (一)失婚具有照顧子女能力者。 

              (二)符合前款第一目、第三目至第五目規定者。 

                 三、專業寄養家庭，除符合前二款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具幼兒園（助理）教保人員或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助理)保 

育人員、（助理）生活輔導人員及托育人員資格，並具有二年以

上幼兒園、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社會福利機構照顧工作

經驗。 

              (二)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並具有二年以上幼兒園、兒童及少年安

置及教養機構、社會福利機構照顧工作經驗。 

              (三)取得保母人員技術士證，並具有二年以上托育服務工作經驗。 



(四)居家托育人員(以下簡稱居托人員)：指符合直轄市、縣(市)政府

運用居家托育人員照顧家外安置兒童處理原則第二點第三款及第

五點第一項、第三項所定條件之居托人員。 

        申請擔任寄養家庭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府或受託單位提出，經審查 

合格並簽訂寄養契約後，始得接受寄養： 

(一) 申請人、申請人之配偶及其同住家庭成員名冊。 

(二) 素行調查同意書。 

(三) 福利身分調查同意書。 

(四) 最近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記事欄位不得省略）。 

(五)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 

(六) 申請人健康檢查表影本。 

(七) 申請人具前款專業資格者，並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八)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資料。 

 


